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判決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4年度訴字第14號

114年7月16日辯論終結

原      告  全壕營造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黃月冠             

訴訟代理人  洪祺皓  律師

            楊哲瑋  律師

被      告  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臺中港務分公司

代  表  人  林春福             

訴訟代理人  吳梓生  律師

複 代理 人  林冠亨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因返還押標金事件，原告不服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

會中華民國113年11月8日訴1130189號採購申訴審議判斷，提起

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處分、異議處理結果及申訴審議判斷均撤銷。

二、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800萬元，暨自民國114年5月10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本件原告起訴時狀載訴之聲明為：被告民國113年6月14日中

港維字第0000000000號函（下稱原處分)、113年7月15日中

港維字第0000000000號函（下稱異議處理結果)及行政院公

共工程委員會（下稱工程會）113年11月8日訴1130189號採

購申訴審議判斷(下稱申訴審議判斷)均撤銷（見本院卷第12

頁），嗣於114年5月9日具狀追加訴之聲明二：被告應給付

原告新臺幣（下同）800萬元，暨自行政訴訟追加訴之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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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準備一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

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238頁）。經核原告係依行政訴訟

法第7條規定，於所提撤銷訴訟程序中，就合併請求被告應

返還其已繳納之押標金，於程序上，自為法所許。

貳、實體方面：

一、事實概要：

    被告以公開招標方式辦理「113年及114年臺中港光纖管道建

置及增設攝影機相關設備工程」採購案（下稱系爭採購案)

　　，預算金額1億6,124萬6,387元，採最有利標之決標方式，

押標金為800萬元。系爭採購案於113年2月22日開標，計有

原告、大同股份有限公司、中興保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3

家廠商投標。被告於113年3月6日上午9時30分召開系爭採購

案功能驗測(POC)說明會，並訂於同年月11日、12日分別進

行POC驗測。原告之合作意向廠商兆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兆徠公司）於113年3月6日下午未經許可先行攜帶原告

所提服務建議書提送之相關設備，經被告之監視系統維護廠

商佾聯網企業有限公司（下稱佾聯網公司）人員陪同進入被

告機房，使用POC驗測帳號登入監視系統操作。被告於113年

3月11日正式POC驗測時，發現原告進入驗測會場人員之4人

中有1人為上開進入被告機房之兆徠公司人員，即以不符規

定為由，禁止其參加當日驗測。嗣後被告認定原告有藉由兆

徠公司於驗測日前先登入監視系統操作，以利正式POC驗測

前有較佳之熟悉度，而影響評選委員評分之虞的不公平行

為，該當政府採購第50條第1項第7款所定「其他影響採購公

正之違反法令行為」，以113年6月13日中港維字第00000000

00號函宣布廢標，並依同法第31條第2項第7款規定作成原處

分，通知原告不予發還押標金800萬元。原告不服，向被告

提出異議，遭被告以異議處理結果維持原處分後，向工程會

提出申訴，經工程會以申訴審議判斷駁回，原告仍不服，遂

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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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㈠主張要旨：

    ⒈本案並無構成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2項第7款之規定，被告

逕自作成不予發還原告押標金之處分，顯已違反行政程序

法第4條之依法行政原則：

      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2項第7款規定，投標廠商有其他經主

　　　管機關認定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其所繳納之押

　　　標金，不予發還。此規定應至少存有「經主管機關認定」

　　　、「有影響採購公正」、「違反法令行為」等3項要件，

　　　其中所謂「經主管機關認定」之要件，依同法第9條之規

　　　定係指「經工程會認定」。被告雖依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

　　　2項第7款作成原處分，然細繹原處分及異議處理結果可知

　　　，被告不僅未提出任何與工程會相關之文件，亦未指明原

　　　告係違反何法令，而有構成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2項第7款

　　　之「經主管機關認定」及「違反法令行為」之構成要件。

　　　又兆徠公司之人員既於驗測當日未參與驗測過程，自無可

　　　能造成任何不公平之行為，而與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2項

　　　第7款之「有影響採購公正」之構成要件未合，被告逕自

　　　作成不予發還原告押標金之處分，已違反行政程序法第4

　　　條之依法行政原則。

    ⒉被告異議處理結果所檢附之附件無法推論原告有造成不公

行為，被告就系爭採購案事實均未詳查，違反行政程序法

第9條「有利不利一體注意」原則，且被告作成原處分之

理由亦存有前後矛盾之違誤：

　　　⑴觀諸被告異議處理結果所檢附之6張監視器畫面截圖，

均為走廊、大廳、電梯等公共空間畫面截圖，且監視器

畫面截圖中，不僅未有原告員工，亦無任何相關人員實

際操作監視系統之畫面。另細觀被告另提出之2張監視

系統操作紀錄畫面截圖可知，該監視系統操作紀錄於

「描述」欄位應有逐一記載監視系統操作過裎，然被告

所提出之操作紀錄卻僅有「帳號登入」及「帳號登出」

之紀錄。原告人員於113年3月6日當日不僅未進入B1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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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系統維護廠商辦公室，亦未與兆徠公司或監視系統維

護廠商有任何接觸，被告所提出之6張監視器畫面及監

視系統操作紀錄畫面截圖，不足以推論原告有造成不公

平行為。

　　　⑵被告有監視系統操作紀錄之查看權限，既由監視器畫面

及監視系統操作紀錄中知悉兆徠公司有於113年3月6日

接洽佾聯網公司並登入帳號等行為，則被告自應通知相

關當事人陳述意見以調查本案事實，以了解兆徠公司於

113年3月6日是否有實際模擬功能驗測之行為。然被告

竟捨此不為，不僅未通知相關當事人陳述意見，亦不願

調查完整監視系統操作紀錄，僅憑6張監視器書面截圖

及2張監視系統操作紀錄畫面裁圖，即臆測原告有造成

不公平行為。顯見，被告就本案事實未詳加調查，應有

違反行政程序法第9條「有利不利一體注意」原則。

　　　⑶縱認兆徠公司有於113年3月6日提前模擬驗測功能，然

被告已明確自認兆徠公司之人員於驗測當日並未參與驗

測過程，自無可能造成任何不公平之行為。顯見，被告

以原告似藉由兆徠公司於驗測日前事先登入監視系統操

作，以利正式P0C前有較佳熟悉度及表現，造成不公平

行為，致影響評選委員評分之虞為由作成原處分，即存

有前後矛盾之違誤。

　　⒊工程會申訴審議判斷之判斷理由不僅有諸多論理跳躍、判

斷不備理由、論理前後矛盾之嚴重違誤，亦存有明顯違背

現行司法實務見解之違法事由：

　　　⑴申訴審議判斷不僅未查明佾聯網公司與兆徠公司於113

年3月6日是否有從事與驗測相關之行為，且未說明113

年3月6日之事件與原告有何關聯，即遽認原告有藉由兆

徠公司，於測驗日前先登入監視系統操作，以利正式PO

C驗測前有較佳之熟悉度乙節，顯有論理跳躍及判斷不

備理由之違誤。且申訴審議判斷已明確認定兆徠公司人

員於驗測當日並未參與驗測過程，則申訴審議判斷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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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爭採購案應認屬有影響評選委員評分之虞的不公平行

為云云，更有前後論理矛盾之違法。

　　　⑵申訴審議判斷認原告違反評選須知關於POC驗測之意

旨，並影響被告依政府採購法第1條、笫6條笫1項意旨

公平辦理系爭採購案之遂行，亦與同法施行細則第38條

笫1項笫4款所定相符。惟細繹政府採購法第1條、第6條

第1項及同法施行細則第38條第1項第4款規定可知，申

訴審議判斷所援引之條文均係規範被告或被告之履約廠

商，而與原告全然無涉，原告自無可能違反前開條款之

規定，申訴審議判斷不僅違背論理法則，亦有適用法令

顯有錯誤之違法。

　　　⑶依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上字第535號、110年度上字第6

81號、111年度上字第43號判決等實務見解可知，申訴

審議判斷所援引之工程會108年9月16日工程企字第0000

000000號令（下稱工程會108年9月16日令）因違反法律

明確性、法律安定性、預見可能性等法治國原則，而不

得作為執法依據。然申訴審議判斷竟未查明，仍以工程

會108年9月16日令作為執法依據，駁回原告所提之申

訴，有適用法令嚴重錯誤之違法。

    ⒋原告於系爭採購案投標時已繳納押標金800萬元予被告，

被告迄今未返還，原處分既屬違法而應予撤銷，被告受領

押標金即屬無法律上原因受有利益，應依公法上不當得利

關係返還。又就公法上不當得利所生遲延之問題應類推適

用民法第233條第1項規定給付遲延利息。至於公法中請求

給付遲延利息利率之計算，因行政程序法中並無相類規

定，應可類推適用民法第203條規定以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

之，是原告請求被告返還已繳納之押標金800萬元，及請

求被告附加自追加訴之聲明暨準備一狀繕本送達翌日（即

114年5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

  ㈡聲明：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5



　　一、原處分、異議結果及申訴審議判斷均撤銷。

　　二、被告應給付原告800萬元，暨自行政訴訟追加訴之聲明

暨準備一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

之五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答辯要旨：

　　⒈原告行為顯屬影響採購公正之違法行為，被告依政府採購

法第31條第2項第7款規定作成沒收押標金之處分，並無違

誤：

　　　⑴依最高行政法院111年度上字第766號判決及臺北高等行

政法院110年度訴字第502號判決意旨，工程會108年9月

16日令示投標廠商如有採購法第50條第1項第7款之情形

者，即屬同法第31條第2項第7款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

法令行為，為有效之法規命令，被告據此決定不予發還

押標金，即無違誤。

　　　⑵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2項規定之作用，乃在確認競標者

於競標過程中實際破壞「自由市場效率」競爭機制情況

下，為制裁競標者「實害」行為，將原本預供（締約成

功後）債務不履行賠償使用之預繳押標金予以沒收。其

帶有懲罰嚴重違規競標者之作用，而具備行政罰之規範

特徵（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9年度訴字第235號判決意旨

參照）。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判字第681號判決亦明

揭：「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2項第7款之規定，旨在建立

政府採購制度能依公平、公開之採購程序，提升採購效

率與功能，並確保採購品質為目的，確保全體投標者均

能遵照投標應行注意本項以踐行相關程序，其有防範投

標人妨礙程序公正之作用。亦即投標廠商繳納押標金，

係為確保投標公正目的，避免不當或違法行為介入，而

為辦理招標機關所為之管制。是法律規定廠商如有此類

行為者，辦理招標之採購機關即不予發還其所繳納之押

標金，或就已發還者予以追繳，核其性質，乃以公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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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實現廠商參與投標時所為之擔保。」準此，廠商有

不正當競爭行為，違反投標應遵循程序，以致獲得不正

優勢或有其他妨礙採購程序公正情事者，招標機關即得

不予發還押標金，以為懲罰，始能維護政府採購公平性

　　　　、公正性及「效能競爭」之目標。是以關於政府採購法

第31條笫2項不予發還押標金事由之解釋，不宜過嚴，

以免造成機關欠缺維護採購秩序手段之窘境。

　　　⑶原告與兆徠公司、佾聯網公司共同進行「驗測前模擬

考」之行為，使原告成為唯一在驗測前曾經操作、瞭解

驗測實境之投標廠商；若無沒收押標金之措施，則其他

廠商難以信賴採購之公正環境與正當競爭秩序。且原告

與兆徠公司、佾聯網公司之上開行為，乃藉由佾聯網公

司進行被告設備維護工作之機會而為，更有違反政府採

購法施行細則第38條第1項第4款「因履行機關契約而知

悉其他廠商無法知悉或應秘密之資訊之廠商，於使用該

等資訊有利於該廠商得標之採購」情形，更加證明被告

沒收押標金之必要性。

　　　⑷遵循採購規範及機關公告招標程序之誠實廠商，不僅無

從預先排練，更無法以試行驗測藉以增加熟悉度或據以

調整，與違反採購程序重要規範之原告相較，顯然處於

劣勢。前者於被告所進行之驗測展現初次實作之成績，

後者展現的卻是演練過且調整過之成果，如此差異所造

成之不公，顯已破壞系爭採購案原有之公平競爭環境，

所得出之結果亦將無法實際體現各廠商能力。被告依政

府採購法及工程會通案性認定函釋，對原告為不予發還

押標金之處分，乃有必要，且未逸脫政府採購法之規範

　　　　，要屬適法有據。

　　⒉依監視器畫面及監視系統操作紀錄足認原告與兆徠公司擅

　　　自試行驗測之客觀事實：

　　　⑴系爭採購案有須以實際操作方式得知攝影機效能是否可

完成指定任務之採購需求，因此招標文件評選須知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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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訂有占分40分之「2.廠商技術能力及系統設備品質」

第(3)點為攝影機功能分析（POC驗測項目）功能驗測。

為求驗測結果能真實反映各投標廠商之能力與技術、規

格水準，並維護公平性，被告未允許各投標廠商可「試

行驗測」。被告於113年3月6日上午辦理驗測說明會及

抽籤決定驗測順序，結果為113年3月11日上午由中興保

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進行驗測，同日下午由原告進行驗

測，113年3月12日由大同股份有限公司進行驗測。

　　　⑵113年3月6日下午原告之合作廠商兆徠公司指派2位人員

攜帶設備，由被告既有設備維護廠商佾聯網公司人員帶

領進入被告地下1樓CCTV維護廠商辦公室；其中一名人

員之鞋、眼鏡、背包及水壺與113年3月11日正式進行驗

測時，核對身分不符資格而遭驅逐出場之兆徠公司人員

相同，堪認該名人員為兆徕公司之同一人員。又被告監

視系統Logging紀錄顯示113年3月6日下午有啟動器機器

DESKTOP-JNOUU99(即佾聯網公司電腦名稱），於14時28

分許登入POC帳號，以系統連接型號IB9387-EHTV-V3與S

D9384-EHL攝影機（與原告提送之攝影機型號相同）裝

置，至同日17時26分許始登出。又由113年3月6日及同

年月11日監視器畫面可見，113年3月6日13時25分許，

有著紅衣人員拉一推車運送一箱物品進CCTV維護廠商辦

公室，同日18時許該紅衣人員離去之際，並未拉推車，

直至113年3月11日，始有藍衣人員自CCTV維護廠商辦公

室分次運出器材，比對前述113年3月6日14時28分許登

入POC驗測帳號，可見該器材即包含前述原告用以驗測

之攝影設備。以上事實經過已足堪認定原告、兆徠公

司、佾聯網公司合謀自行進行「驗測前模擬考」不當取

得競爭優勢等語。

　㈡聲明：駁回原告之訴。

四、本院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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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㈠前揭事實概要所載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卷附系爭採

購案公開招標公告、投標廠商及合作意向書廠商關係彙整表

與所附參與合作同意書、佾聯網公司與被告間「臺中港年度

監控系統資訊服務暨清潔維護保養」契約封面及首頁、113

年3月6日系爭採購案功能驗測(POC)說明會議紀錄、被告113

年3月6日及3月11日監視器錄影畫面截圖、監視系統Logging

檔螢幕顯示畫面截圖、系爭採購案驗測資料表、被告113年6

月13日中港維字第0000000000號函、原處分、異議處理結果

及申訴審議判斷等書件可稽(見申訴審議卷第81至84頁，本

院卷第51至96頁、第151至166頁、第185至202頁)，堪認為

真實。

  ㈡按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2項第7款規定：「廠商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其所繳納之押標金，不予發還；其未依招標文件規定

繳納或已發還者，並予追繳：……七、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

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第50條第1項第7款規

定：「投標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經機關於開標前發現者，

其所投之標應不予開標；於開標後發現者，應不決標予該廠

商：……七、其他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工程會

108年9月16日令：「依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2項第7款規定修

正認定機關辦理採購，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屬『其他經

主管機關認定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情形，並自

即日生效：……。二、有政府採購法第50條第1項第5款、第

7款情形之一。……」

　㈢惟按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2項第7款係授權主管機關就同項第

1款至第6款以外有影響採購公正之其他違反法令行為，作成

一般性認定之法規命令，以補充該款之構成要件。凡未經主

管機關事先作成法規命令予以認定之違反法令行為，採購機

關不得逕自評價其有影響採購公正，而依據該款規定，對廠

商作成不發還或追繳押標金之行政處分。再者，主管機關依

上開授權規定為一般性認定，係將符合「有影響採購公正」

概念之相關違反法令行為予以特定類型化，其內容必須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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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可以涵攝個案具體行為態樣之程度，而非由採購機關於適

用時自行判斷廠商行為是否有影響採購公正。換言之，若主

管機關所發布之法規命令內容，並未就該款所稱「有影響採

購公正」概念予以特定類型化，無從涵攝個案之具體行為態

樣，自不能據以補充此款規定之要件，不得援為執法之準據

（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上字第535號、第681號判決意旨照

）。

　㈣觀諸卷附原處分載謂：「貴公司參與本分公司『113年及114

年臺中港光纖管道建置及增設攝影機相關設備工程』採購

案，經發現有第50條第1項第7款『其他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

法令行為』情形，爰本公司不予發還押標金，請查照。」等

語（見本院卷第53頁）。且被告於申訴審議程序中雖補充引

據上開工程會108年9月6日令作為原告行為屬於經主管機關

認定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態樣之法令依據，並經

申訴審議判斷予採酌，亦有被告之陳述意見書及申訴審議判

斷書在卷可稽（分見申訴審議卷第98至99頁及本院卷第90頁

　　）。

　㈤惟核諸政府採購法第50條第1項第7款「其他影響採購公正之

違反法令行為」與第31條第2項第7款「其他……有影響採購

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者」之詞彙文義並無差別，二者同屬於

抽象性之概括條款。觀諸工程會108年9月6日令雖載謂：

「……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屬『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有

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情形，並自即日生效：……

二、有政府採購法第50條第1項……第7款情形之一」等語，

但政府採購法第50條第1項第7款係規定「其他影響採購公正

之違反法令行為」，顯非如同項第1至6款明定具體情形，則

該令此部分之認定，實質上等同重申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2

項第7款規定之內容，明顯未依第31條第2項第7款之規範意

旨，將「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予以特定類型

化，為一般認定，自不生補充此款要件之效果，不得援為對

廠商不發還或追繳押標金之準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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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㈥是故，依上開工程會108年9月6日令規定內容，尚不能謂已

將原告行為具體認定屬於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2項第7款所稱

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被告據以作成原處分不予

發還原告已繳納之押標金，適用法令即有違誤，異議處理結

果及申訴審議判斷予以維持，亦有未合。

  ㈦關於原告合併請求被告返還押標金及法定遲延利息部分：

　　⒈按「機關對於廠商所繳納之押標金，應於決標後無息發還

未得標之廠商。廢標時，亦同。」為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

1項所明定。準此以論，機關辦理政府採購案經宣布廢標

者，參與投標廠商若無同條第2項規定之情形，機關即應

發還其繳納之押標金。又機關雖經作成不予發還廠商所繳

納之押標金之行政處分，但該處分已經行政法院判決撤銷

而失效者，該廠商自得合併請求機關返還其繳納之押標金

　　　。

　　⒉復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

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

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

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

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

「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

週年利率為百分之五。」分別為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

3條第1項前段及第203條所規定。

　　⒊本件原處分既因違法應予撤銷，而失其效力，則其原規制

不予發還押標金之法律效果，即無從據以執行。原告請求

被告應返還原告已繳納之押標金800萬元，於法自屬有據

　　　。再者，原告請求被告應返還上開押標金之訴狀係於114

年5月9日送達被告等情，有卷附原告提出之行政訴訟追加

訴之聲明暨準備一狀及送達證書可憑 （分見本院卷第238

頁及第337頁），復經兩造一致確認無誤在卷（見本院卷

第312頁）。從而，原告請求被告返還遭追繳之押標金800

萬元及自追加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4年5月10日起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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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核屬有據，亦

應准許。

　　⒋本件被告應負返還原告所繳納之押標金之義務規範為政府

採購法第31條第1項，原告援引公法上不當得利之法律關

係作為其請求權之基礎，於法固有未洽，但依前開說明，

其請求仍屬正當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處分容有上揭違誤，異議處理結果及申訴審議

判斷未予糾正，亦有未合。原告訴請撤銷原處分、異議處理

結果，申訴審議判斷，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又原處分既經

撤銷，則原告請求被告返還押標金800萬元，及自行政訴訟

追加訴之聲明暨準備一狀送達之翌日（即114年5月10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當屬有據，亦

應准許。

六、本件為判決基礎之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核

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3  　日

                        審判長法官  蔡紹良

　　　　　　      　　　　　　法官  陳怡君

　　　　　　　　　　　　　　　法官  黃司熒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表

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

按他造人數附繕本）；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

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未表

明上訴理由者，逕以裁定駁回。

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但符合下列情

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

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 1.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04

05

06

07

08

09

10

12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3　　日

                              書記官  詹靜宜 

者，得不委任律師

為訴訟代理人。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

2.稅務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

格。

3.專利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

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

形之一，經本案之

行政法院認為適當

者，亦得為訴訟代

理人。

1.當事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

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

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當事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

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

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

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當事人

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㈠、㈡所示關係之釋明

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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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resizableS { 
	width: 95%; 
	height: 10px; 
	position:absolute; 
	left : 0; 
	bottom: 0; 
	cursor: s-resize; 
}

.resizableE { 
	width: 10px; 
	height: 95%; 
	position:absolute; 
	right : 0; 
	top: 0; 
	cursor: e-resize; 
}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4年度訴字第14號
114年7月16日辯論終結
原      告  全壕營造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黃月冠              
訴訟代理人  洪祺皓  律師
            楊哲瑋  律師
被      告  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臺中港務分公司


代  表  人  林春福              
訴訟代理人  吳梓生  律師
複 代理 人  林冠亨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因返還押標金事件，原告不服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中華民國113年11月8日訴1130189號採購申訴審議判斷，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處分、異議處理結果及申訴審議判斷均撤銷。
二、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800萬元，暨自民國114年5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本件原告起訴時狀載訴之聲明為：被告民國113年6月14日中港維字第0000000000號函（下稱原處分)、113年7月15日中港維字第0000000000號函（下稱異議處理結果)及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下稱工程會）113年11月8日訴1130189號採購申訴審議判斷(下稱申訴審議判斷)均撤銷（見本院卷第12頁），嗣於114年5月9日具狀追加訴之聲明二：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800萬元，暨自行政訴訟追加訴之聲明暨準備一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238頁）。經核原告係依行政訴訟法第7條規定，於所提撤銷訴訟程序中，就合併請求被告應返還其已繳納之押標金，於程序上，自為法所許。
貳、實體方面：
一、事實概要：
    被告以公開招標方式辦理「113年及114年臺中港光纖管道建置及增設攝影機相關設備工程」採購案（下稱系爭採購案)
　　，預算金額1億6,124萬6,387元，採最有利標之決標方式，押標金為800萬元。系爭採購案於113年2月22日開標，計有原告、大同股份有限公司、中興保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3家廠商投標。被告於113年3月6日上午9時30分召開系爭採購案功能驗測(POC)說明會，並訂於同年月11日、12日分別進行POC驗測。原告之合作意向廠商兆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兆徠公司）於113年3月6日下午未經許可先行攜帶原告所提服務建議書提送之相關設備，經被告之監視系統維護廠商佾聯網企業有限公司（下稱佾聯網公司）人員陪同進入被告機房，使用POC驗測帳號登入監視系統操作。被告於113年3月11日正式POC驗測時，發現原告進入驗測會場人員之4人中有1人為上開進入被告機房之兆徠公司人員，即以不符規定為由，禁止其參加當日驗測。嗣後被告認定原告有藉由兆徠公司於驗測日前先登入監視系統操作，以利正式POC驗測前有較佳之熟悉度，而影響評選委員評分之虞的不公平行為，該當政府採購第50條第1項第7款所定「其他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以113年6月13日中港維字第0000000000號函宣布廢標，並依同法第31條第2項第7款規定作成原處分，通知原告不予發還押標金800萬元。原告不服，向被告提出異議，遭被告以異議處理結果維持原處分後，向工程會提出申訴，經工程會以申訴審議判斷駁回，原告仍不服，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㈠主張要旨：
    ⒈本案並無構成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2項第7款之規定，被告逕自作成不予發還原告押標金之處分，顯已違反行政程序法第4條之依法行政原則：
      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2項第7款規定，投標廠商有其他經主
　　　管機關認定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其所繳納之押
　　　標金，不予發還。此規定應至少存有「經主管機關認定」
　　　、「有影響採購公正」、「違反法令行為」等3項要件，
　　　其中所謂「經主管機關認定」之要件，依同法第9條之規
　　　定係指「經工程會認定」。被告雖依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
　　　2項第7款作成原處分，然細繹原處分及異議處理結果可知
　　　，被告不僅未提出任何與工程會相關之文件，亦未指明原
　　　告係違反何法令，而有構成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2項第7款
　　　之「經主管機關認定」及「違反法令行為」之構成要件。
　　　又兆徠公司之人員既於驗測當日未參與驗測過程，自無可
　　　能造成任何不公平之行為，而與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2項
　　　第7款之「有影響採購公正」之構成要件未合，被告逕自
　　　作成不予發還原告押標金之處分，已違反行政程序法第4
　　　條之依法行政原則。
    ⒉被告異議處理結果所檢附之附件無法推論原告有造成不公行為，被告就系爭採購案事實均未詳查，違反行政程序法第9條「有利不利一體注意」原則，且被告作成原處分之理由亦存有前後矛盾之違誤：
　　　⑴觀諸被告異議處理結果所檢附之6張監視器畫面截圖，均為走廊、大廳、電梯等公共空間畫面截圖，且監視器畫面截圖中，不僅未有原告員工，亦無任何相關人員實際操作監視系統之畫面。另細觀被告另提出之2張監視系統操作紀錄畫面截圖可知，該監視系統操作紀錄於「描述」欄位應有逐一記載監視系統操作過裎，然被告所提出之操作紀錄卻僅有「帳號登入」及「帳號登出」之紀錄。原告人員於113年3月6日當日不僅未進入B1監視系統維護廠商辦公室，亦未與兆徠公司或監視系統維護廠商有任何接觸，被告所提出之6張監視器畫面及監視系統操作紀錄畫面截圖，不足以推論原告有造成不公平行為。
　　　⑵被告有監視系統操作紀錄之查看權限，既由監視器畫面及監視系統操作紀錄中知悉兆徠公司有於113年3月6日接洽佾聯網公司並登入帳號等行為，則被告自應通知相關當事人陳述意見以調查本案事實，以了解兆徠公司於113年3月6日是否有實際模擬功能驗測之行為。然被告竟捨此不為，不僅未通知相關當事人陳述意見，亦不願調查完整監視系統操作紀錄，僅憑6張監視器書面截圖及2張監視系統操作紀錄畫面裁圖，即臆測原告有造成不公平行為。顯見，被告就本案事實未詳加調查，應有違反行政程序法第9條「有利不利一體注意」原則。
　　　⑶縱認兆徠公司有於113年3月6日提前模擬驗測功能，然被告已明確自認兆徠公司之人員於驗測當日並未參與驗測過程，自無可能造成任何不公平之行為。顯見，被告以原告似藉由兆徠公司於驗測日前事先登入監視系統操作，以利正式P0C前有較佳熟悉度及表現，造成不公平行為，致影響評選委員評分之虞為由作成原處分，即存有前後矛盾之違誤。
　　⒊工程會申訴審議判斷之判斷理由不僅有諸多論理跳躍、判斷不備理由、論理前後矛盾之嚴重違誤，亦存有明顯違背現行司法實務見解之違法事由：
　　　⑴申訴審議判斷不僅未查明佾聯網公司與兆徠公司於113年3月6日是否有從事與驗測相關之行為，且未說明113年3月6日之事件與原告有何關聯，即遽認原告有藉由兆徠公司，於測驗日前先登入監視系統操作，以利正式POC驗測前有較佳之熟悉度乙節，顯有論理跳躍及判斷不備理由之違誤。且申訴審議判斷已明確認定兆徠公司人員於驗測當日並未參與驗測過程，則申訴審議判斷認定系爭採購案應認屬有影響評選委員評分之虞的不公平行為云云，更有前後論理矛盾之違法。
　　　⑵申訴審議判斷認原告違反評選須知關於POC驗測之意旨，並影響被告依政府採購法第1條、笫6條笫1項意旨公平辦理系爭採購案之遂行，亦與同法施行細則第38條笫1項笫4款所定相符。惟細繹政府採購法第1條、第6條第1項及同法施行細則第38條第1項第4款規定可知，申訴審議判斷所援引之條文均係規範被告或被告之履約廠商，而與原告全然無涉，原告自無可能違反前開條款之規定，申訴審議判斷不僅違背論理法則，亦有適用法令顯有錯誤之違法。
　　　⑶依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上字第535號、110年度上字第681號、111年度上字第43號判決等實務見解可知，申訴審議判斷所援引之工程會108年9月16日工程企字第0000000000號令（下稱工程會108年9月16日令）因違反法律明確性、法律安定性、預見可能性等法治國原則，而不得作為執法依據。然申訴審議判斷竟未查明，仍以工程會108年9月16日令作為執法依據，駁回原告所提之申訴，有適用法令嚴重錯誤之違法。
    ⒋原告於系爭採購案投標時已繳納押標金800萬元予被告，被告迄今未返還，原處分既屬違法而應予撤銷，被告受領押標金即屬無法律上原因受有利益，應依公法上不當得利關係返還。又就公法上不當得利所生遲延之問題應類推適用民法第233條第1項規定給付遲延利息。至於公法中請求給付遲延利息利率之計算，因行政程序法中並無相類規定，應可類推適用民法第203條規定以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之，是原告請求被告返還已繳納之押標金800萬元，及請求被告附加自追加訴之聲明暨準備一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5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
  ㈡聲明：
　　一、原處分、異議結果及申訴審議判斷均撤銷。
　　二、被告應給付原告800萬元，暨自行政訴訟追加訴之聲明暨準備一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答辯要旨：
　　⒈原告行為顯屬影響採購公正之違法行為，被告依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2項第7款規定作成沒收押標金之處分，並無違誤：
　　　⑴依最高行政法院111年度上字第766號判決及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10年度訴字第502號判決意旨，工程會108年9月16日令示投標廠商如有採購法第50條第1項第7款之情形者，即屬同法第31條第2項第7款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為有效之法規命令，被告據此決定不予發還押標金，即無違誤。
　　　⑵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2項規定之作用，乃在確認競標者於競標過程中實際破壞「自由市場效率」競爭機制情況下，為制裁競標者「實害」行為，將原本預供（締約成功後）債務不履行賠償使用之預繳押標金予以沒收。其帶有懲罰嚴重違規競標者之作用，而具備行政罰之規範特徵（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9年度訴字第235號判決意旨參照）。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判字第681號判決亦明揭：「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2項第7款之規定，旨在建立政府採購制度能依公平、公開之採購程序，提升採購效率與功能，並確保採購品質為目的，確保全體投標者均能遵照投標應行注意本項以踐行相關程序，其有防範投標人妨礙程序公正之作用。亦即投標廠商繳納押標金，係為確保投標公正目的，避免不當或違法行為介入，而為辦理招標機關所為之管制。是法律規定廠商如有此類行為者，辦理招標之採購機關即不予發還其所繳納之押標金，或就已發還者予以追繳，核其性質，乃以公權力強制實現廠商參與投標時所為之擔保。」準此，廠商有不正當競爭行為，違反投標應遵循程序，以致獲得不正優勢或有其他妨礙採購程序公正情事者，招標機關即得不予發還押標金，以為懲罰，始能維護政府採購公平性
　　　　、公正性及「效能競爭」之目標。是以關於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笫2項不予發還押標金事由之解釋，不宜過嚴，以免造成機關欠缺維護採購秩序手段之窘境。
　　　⑶原告與兆徠公司、佾聯網公司共同進行「驗測前模擬考」之行為，使原告成為唯一在驗測前曾經操作、瞭解驗測實境之投標廠商；若無沒收押標金之措施，則其他廠商難以信賴採購之公正環境與正當競爭秩序。且原告與兆徠公司、佾聯網公司之上開行為，乃藉由佾聯網公司進行被告設備維護工作之機會而為，更有違反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38條第1項第4款「因履行機關契約而知悉其他廠商無法知悉或應秘密之資訊之廠商，於使用該等資訊有利於該廠商得標之採購」情形，更加證明被告沒收押標金之必要性。
　　　⑷遵循採購規範及機關公告招標程序之誠實廠商，不僅無從預先排練，更無法以試行驗測藉以增加熟悉度或據以調整，與違反採購程序重要規範之原告相較，顯然處於劣勢。前者於被告所進行之驗測展現初次實作之成績，後者展現的卻是演練過且調整過之成果，如此差異所造成之不公，顯已破壞系爭採購案原有之公平競爭環境，所得出之結果亦將無法實際體現各廠商能力。被告依政府採購法及工程會通案性認定函釋，對原告為不予發還押標金之處分，乃有必要，且未逸脫政府採購法之規範
　　　　，要屬適法有據。
　　⒉依監視器畫面及監視系統操作紀錄足認原告與兆徠公司擅
　　　自試行驗測之客觀事實：
　　　⑴系爭採購案有須以實際操作方式得知攝影機效能是否可完成指定任務之採購需求，因此招標文件評選須知規定中訂有占分40分之「2.廠商技術能力及系統設備品質」第(3)點為攝影機功能分析（POC驗測項目）功能驗測。為求驗測結果能真實反映各投標廠商之能力與技術、規格水準，並維護公平性，被告未允許各投標廠商可「試行驗測」。被告於113年3月6日上午辦理驗測說明會及抽籤決定驗測順序，結果為113年3月11日上午由中興保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進行驗測，同日下午由原告進行驗測，113年3月12日由大同股份有限公司進行驗測。
　　　⑵113年3月6日下午原告之合作廠商兆徠公司指派2位人員攜帶設備，由被告既有設備維護廠商佾聯網公司人員帶領進入被告地下1樓CCTV維護廠商辦公室；其中一名人員之鞋、眼鏡、背包及水壺與113年3月11日正式進行驗測時，核對身分不符資格而遭驅逐出場之兆徠公司人員相同，堪認該名人員為兆徕公司之同一人員。又被告監視系統Logging紀錄顯示113年3月6日下午有啟動器機器DESKTOP-JNOUU99(即佾聯網公司電腦名稱），於14時28分許登入POC帳號，以系統連接型號IB9387-EHTV-V3與SD9384-EHL攝影機（與原告提送之攝影機型號相同）裝置，至同日17時26分許始登出。又由113年3月6日及同年月11日監視器畫面可見，113年3月6日13時25分許，有著紅衣人員拉一推車運送一箱物品進CCTV維護廠商辦公室，同日18時許該紅衣人員離去之際，並未拉推車，直至113年3月11日，始有藍衣人員自CCTV維護廠商辦公室分次運出器材，比對前述113年3月6日14時28分許登入POC驗測帳號，可見該器材即包含前述原告用以驗測之攝影設備。以上事實經過已足堪認定原告、兆徠公司、佾聯網公司合謀自行進行「驗測前模擬考」不當取得競爭優勢等語。
　㈡聲明：駁回原告之訴。
四、本院判斷：
  ㈠前揭事實概要所載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卷附系爭採購案公開招標公告、投標廠商及合作意向書廠商關係彙整表與所附參與合作同意書、佾聯網公司與被告間「臺中港年度監控系統資訊服務暨清潔維護保養」契約封面及首頁、113年3月6日系爭採購案功能驗測(POC)說明會議紀錄、被告113年3月6日及3月11日監視器錄影畫面截圖、監視系統Logging檔螢幕顯示畫面截圖、系爭採購案驗測資料表、被告113年6月13日中港維字第0000000000號函、原處分、異議處理結果及申訴審議判斷等書件可稽(見申訴審議卷第81至84頁，本院卷第51至96頁、第151至166頁、第185至202頁)，堪認為真實。
  ㈡按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2項第7款規定：「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所繳納之押標金，不予發還；其未依招標文件規定繳納或已發還者，並予追繳：……七、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第50條第1項第7款規定：「投標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經機關於開標前發現者，其所投之標應不予開標；於開標後發現者，應不決標予該廠商：……七、其他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工程會108年9月16日令：「依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2項第7款規定修正認定機關辦理採購，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屬『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情形，並自即日生效：……。二、有政府採購法第50條第1項第5款、第7款情形之一。……」
　㈢惟按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2項第7款係授權主管機關就同項第1款至第6款以外有影響採購公正之其他違反法令行為，作成一般性認定之法規命令，以補充該款之構成要件。凡未經主管機關事先作成法規命令予以認定之違反法令行為，採購機關不得逕自評價其有影響採購公正，而依據該款規定，對廠商作成不發還或追繳押標金之行政處分。再者，主管機關依上開授權規定為一般性認定，係將符合「有影響採購公正」概念之相關違反法令行為予以特定類型化，其內容必須明確至可以涵攝個案具體行為態樣之程度，而非由採購機關於適用時自行判斷廠商行為是否有影響採購公正。換言之，若主管機關所發布之法規命令內容，並未就該款所稱「有影響採購公正」概念予以特定類型化，無從涵攝個案之具體行為態樣，自不能據以補充此款規定之要件，不得援為執法之準據（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上字第535號、第681號判決意旨照）。
　㈣觀諸卷附原處分載謂：「貴公司參與本分公司『113年及114年臺中港光纖管道建置及增設攝影機相關設備工程』採購案，經發現有第50條第1項第7款『其他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情形，爰本公司不予發還押標金，請查照。」等語（見本院卷第53頁）。且被告於申訴審議程序中雖補充引據上開工程會108年9月6日令作為原告行為屬於經主管機關認定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態樣之法令依據，並經申訴審議判斷予採酌，亦有被告之陳述意見書及申訴審議判斷書在卷可稽（分見申訴審議卷第98至99頁及本院卷第90頁
　　）。
　㈤惟核諸政府採購法第50條第1項第7款「其他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與第31條第2項第7款「其他……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者」之詞彙文義並無差別，二者同屬於抽象性之概括條款。觀諸工程會108年9月6日令雖載謂：「……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屬『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情形，並自即日生效：……二、有政府採購法第50條第1項……第7款情形之一」等語，但政府採購法第50條第1項第7款係規定「其他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顯非如同項第1至6款明定具體情形，則該令此部分之認定，實質上等同重申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2項第7款規定之內容，明顯未依第31條第2項第7款之規範意旨，將「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予以特定類型化，為一般認定，自不生補充此款要件之效果，不得援為對廠商不發還或追繳押標金之準據。
　㈥是故，依上開工程會108年9月6日令規定內容，尚不能謂已將原告行為具體認定屬於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2項第7款所稱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被告據以作成原處分不予發還原告已繳納之押標金，適用法令即有違誤，異議處理結果及申訴審議判斷予以維持，亦有未合。
  ㈦關於原告合併請求被告返還押標金及法定遲延利息部分：
　　⒈按「機關對於廠商所繳納之押標金，應於決標後無息發還未得標之廠商。廢標時，亦同。」為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1項所明定。準此以論，機關辦理政府採購案經宣布廢標者，參與投標廠商若無同條第2項規定之情形，機關即應發還其繳納之押標金。又機關雖經作成不予發還廠商所繳納之押標金之行政處分，但該處分已經行政法院判決撤銷而失效者，該廠商自得合併請求機關返還其繳納之押標金
　　　。
　　⒉復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五。」分別為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及第203條所規定。
　　⒊本件原處分既因違法應予撤銷，而失其效力，則其原規制不予發還押標金之法律效果，即無從據以執行。原告請求被告應返還原告已繳納之押標金800萬元，於法自屬有據
　　　。再者，原告請求被告應返還上開押標金之訴狀係於114年5月9日送達被告等情，有卷附原告提出之行政訴訟追加訴之聲明暨準備一狀及送達證書可憑 （分見本院卷第238頁及第337頁），復經兩造一致確認無誤在卷（見本院卷第312頁）。從而，原告請求被告返還遭追繳之押標金800萬元及自追加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4年5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核屬有據，亦應准許。
　　⒋本件被告應負返還原告所繳納之押標金之義務規範為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1項，原告援引公法上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作為其請求權之基礎，於法固有未洽，但依前開說明，其請求仍屬正當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處分容有上揭違誤，異議處理結果及申訴審議判斷未予糾正，亦有未合。原告訴請撤銷原處分、異議處理結果，申訴審議判斷，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又原處分既經撤銷，則原告請求被告返還押標金800萬元，及自行政訴訟追加訴之聲明暨準備一狀送達之翌日（即114年5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當屬有據，亦應准許。
六、本件為判決基礎之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3  　日
                        審判長法官  蔡紹良
　　　　　　      　　　　　　法官  陳怡君
　　　　　　　　　　　　　　　法官  黃司熒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未表明上訴理由者，逕以裁定駁回。
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
2.稅務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3.專利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本案之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訴訟代理人。

		1.當事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 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當事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當事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㈠、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3　　日
                              書記官  詹靜宜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4年度訴字第14號

114年7月16日辯論終結

原      告  全壕營造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黃月冠              

訴訟代理人  洪祺皓  律師

            楊哲瑋  律師

被      告  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臺中港務分公司



代  表  人  林春福              

訴訟代理人  吳梓生  律師

複 代理 人  林冠亨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因返還押標金事件，原告不服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

會中華民國113年11月8日訴1130189號採購申訴審議判斷，提起

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處分、異議處理結果及申訴審議判斷均撤銷。

二、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800萬元，暨自民國114年5月10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本件原告起訴時狀載訴之聲明為：被告民國113年6月14日中

    港維字第0000000000號函（下稱原處分)、113年7月15日中

    港維字第0000000000號函（下稱異議處理結果)及行政院公

    共工程委員會（下稱工程會）113年11月8日訴1130189號採

    購申訴審議判斷(下稱申訴審議判斷)均撤銷（見本院卷第12

    頁），嗣於114年5月9日具狀追加訴之聲明二：被告應給付

    原告新臺幣（下同）800萬元，暨自行政訴訟追加訴之聲明

    暨準備一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

    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238頁）。經核原告係依行政訴訟

    法第7條規定，於所提撤銷訴訟程序中，就合併請求被告應

    返還其已繳納之押標金，於程序上，自為法所許。

貳、實體方面：

一、事實概要：

    被告以公開招標方式辦理「113年及114年臺中港光纖管道建

    置及增設攝影機相關設備工程」採購案（下稱系爭採購案)

　　，預算金額1億6,124萬6,387元，採最有利標之決標方式，

    押標金為800萬元。系爭採購案於113年2月22日開標，計有

    原告、大同股份有限公司、中興保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3

    家廠商投標。被告於113年3月6日上午9時30分召開系爭採購

    案功能驗測(POC)說明會，並訂於同年月11日、12日分別進

    行POC驗測。原告之合作意向廠商兆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兆徠公司）於113年3月6日下午未經許可先行攜帶原告

    所提服務建議書提送之相關設備，經被告之監視系統維護廠

    商佾聯網企業有限公司（下稱佾聯網公司）人員陪同進入被

    告機房，使用POC驗測帳號登入監視系統操作。被告於113年

    3月11日正式POC驗測時，發現原告進入驗測會場人員之4人

    中有1人為上開進入被告機房之兆徠公司人員，即以不符規

    定為由，禁止其參加當日驗測。嗣後被告認定原告有藉由兆

    徠公司於驗測日前先登入監視系統操作，以利正式POC驗測

    前有較佳之熟悉度，而影響評選委員評分之虞的不公平行為

    ，該當政府採購第50條第1項第7款所定「其他影響採購公正

    之違反法令行為」，以113年6月13日中港維字第0000000000

    號函宣布廢標，並依同法第31條第2項第7款規定作成原處分

    ，通知原告不予發還押標金800萬元。原告不服，向被告提

    出異議，遭被告以異議處理結果維持原處分後，向工程會提

    出申訴，經工程會以申訴審議判斷駁回，原告仍不服，遂提

    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㈠主張要旨：

    ⒈本案並無構成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2項第7款之規定，被告

      逕自作成不予發還原告押標金之處分，顯已違反行政程序

      法第4條之依法行政原則：

      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2項第7款規定，投標廠商有其他經主

　　　管機關認定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其所繳納之押

　　　標金，不予發還。此規定應至少存有「經主管機關認定」

　　　、「有影響採購公正」、「違反法令行為」等3項要件，

　　　其中所謂「經主管機關認定」之要件，依同法第9條之規

　　　定係指「經工程會認定」。被告雖依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

　　　2項第7款作成原處分，然細繹原處分及異議處理結果可知

　　　，被告不僅未提出任何與工程會相關之文件，亦未指明原

　　　告係違反何法令，而有構成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2項第7款

　　　之「經主管機關認定」及「違反法令行為」之構成要件。

　　　又兆徠公司之人員既於驗測當日未參與驗測過程，自無可

　　　能造成任何不公平之行為，而與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2項

　　　第7款之「有影響採購公正」之構成要件未合，被告逕自

　　　作成不予發還原告押標金之處分，已違反行政程序法第4

　　　條之依法行政原則。

    ⒉被告異議處理結果所檢附之附件無法推論原告有造成不公

      行為，被告就系爭採購案事實均未詳查，違反行政程序法

      第9條「有利不利一體注意」原則，且被告作成原處分之

      理由亦存有前後矛盾之違誤：

　　　⑴觀諸被告異議處理結果所檢附之6張監視器畫面截圖，均

        為走廊、大廳、電梯等公共空間畫面截圖，且監視器畫

        面截圖中，不僅未有原告員工，亦無任何相關人員實際

        操作監視系統之畫面。另細觀被告另提出之2張監視系

        統操作紀錄畫面截圖可知，該監視系統操作紀錄於「描

        述」欄位應有逐一記載監視系統操作過裎，然被告所提

        出之操作紀錄卻僅有「帳號登入」及「帳號登出」之紀

        錄。原告人員於113年3月6日當日不僅未進入B1監視系

        統維護廠商辦公室，亦未與兆徠公司或監視系統維護廠

        商有任何接觸，被告所提出之6張監視器畫面及監視系

        統操作紀錄畫面截圖，不足以推論原告有造成不公平行

        為。

　　　⑵被告有監視系統操作紀錄之查看權限，既由監視器畫面

        及監視系統操作紀錄中知悉兆徠公司有於113年3月6日

        接洽佾聯網公司並登入帳號等行為，則被告自應通知相

        關當事人陳述意見以調查本案事實，以了解兆徠公司於

        113年3月6日是否有實際模擬功能驗測之行為。然被告

        竟捨此不為，不僅未通知相關當事人陳述意見，亦不願

        調查完整監視系統操作紀錄，僅憑6張監視器書面截圖

        及2張監視系統操作紀錄畫面裁圖，即臆測原告有造成

        不公平行為。顯見，被告就本案事實未詳加調查，應有

        違反行政程序法第9條「有利不利一體注意」原則。

　　　⑶縱認兆徠公司有於113年3月6日提前模擬驗測功能，然被

        告已明確自認兆徠公司之人員於驗測當日並未參與驗測

        過程，自無可能造成任何不公平之行為。顯見，被告以

        原告似藉由兆徠公司於驗測日前事先登入監視系統操作

        ，以利正式P0C前有較佳熟悉度及表現，造成不公平行

        為，致影響評選委員評分之虞為由作成原處分，即存有

        前後矛盾之違誤。

　　⒊工程會申訴審議判斷之判斷理由不僅有諸多論理跳躍、判

      斷不備理由、論理前後矛盾之嚴重違誤，亦存有明顯違背

      現行司法實務見解之違法事由：

　　　⑴申訴審議判斷不僅未查明佾聯網公司與兆徠公司於113年

        3月6日是否有從事與驗測相關之行為，且未說明113年3

        月6日之事件與原告有何關聯，即遽認原告有藉由兆徠

        公司，於測驗日前先登入監視系統操作，以利正式POC

        驗測前有較佳之熟悉度乙節，顯有論理跳躍及判斷不備

        理由之違誤。且申訴審議判斷已明確認定兆徠公司人員

        於驗測當日並未參與驗測過程，則申訴審議判斷認定系

        爭採購案應認屬有影響評選委員評分之虞的不公平行為

        云云，更有前後論理矛盾之違法。

　　　⑵申訴審議判斷認原告違反評選須知關於POC驗測之意旨，

        並影響被告依政府採購法第1條、笫6條笫1項意旨公平

        辦理系爭採購案之遂行，亦與同法施行細則第38條笫1

        項笫4款所定相符。惟細繹政府採購法第1條、第6條第1

        項及同法施行細則第38條第1項第4款規定可知，申訴審

        議判斷所援引之條文均係規範被告或被告之履約廠商，

        而與原告全然無涉，原告自無可能違反前開條款之規定

        ，申訴審議判斷不僅違背論理法則，亦有適用法令顯有

        錯誤之違法。

　　　⑶依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上字第535號、110年度上字第68

        1號、111年度上字第43號判決等實務見解可知，申訴審

        議判斷所援引之工程會108年9月16日工程企字第000000

        0000號令（下稱工程會108年9月16日令）因違反法律明

        確性、法律安定性、預見可能性等法治國原則，而不得

        作為執法依據。然申訴審議判斷竟未查明，仍以工程會

        108年9月16日令作為執法依據，駁回原告所提之申訴，

        有適用法令嚴重錯誤之違法。

    ⒋原告於系爭採購案投標時已繳納押標金800萬元予被告，被

      告迄今未返還，原處分既屬違法而應予撤銷，被告受領押

      標金即屬無法律上原因受有利益，應依公法上不當得利關

      係返還。又就公法上不當得利所生遲延之問題應類推適用

      民法第233條第1項規定給付遲延利息。至於公法中請求給

      付遲延利息利率之計算，因行政程序法中並無相類規定，

      應可類推適用民法第203條規定以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之，

      是原告請求被告返還已繳納之押標金800萬元，及請求被

      告附加自追加訴之聲明暨準備一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

      年5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

  ㈡聲明：

　　一、原處分、異議結果及申訴審議判斷均撤銷。

　　二、被告應給付原告800萬元，暨自行政訴訟追加訴之聲明

        暨準備一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

        之五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答辯要旨：

　　⒈原告行為顯屬影響採購公正之違法行為，被告依政府採購

      法第31條第2項第7款規定作成沒收押標金之處分，並無違

      誤：

　　　⑴依最高行政法院111年度上字第766號判決及臺北高等行

        政法院110年度訴字第502號判決意旨，工程會108年9月

        16日令示投標廠商如有採購法第50條第1項第7款之情形

        者，即屬同法第31條第2項第7款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

        法令行為，為有效之法規命令，被告據此決定不予發還

        押標金，即無違誤。

　　　⑵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2項規定之作用，乃在確認競標者於

        競標過程中實際破壞「自由市場效率」競爭機制情況下

        ，為制裁競標者「實害」行為，將原本預供（締約成功

        後）債務不履行賠償使用之預繳押標金予以沒收。其帶

        有懲罰嚴重違規競標者之作用，而具備行政罰之規範特

        徵（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9年度訴字第235號判決意旨參

        照）。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判字第681號判決亦明揭：

        「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2項第7款之規定，旨在建立政府

        採購制度能依公平、公開之採購程序，提升採購效率與

        功能，並確保採購品質為目的，確保全體投標者均能遵

        照投標應行注意本項以踐行相關程序，其有防範投標人

        妨礙程序公正之作用。亦即投標廠商繳納押標金，係為

        確保投標公正目的，避免不當或違法行為介入，而為辦

        理招標機關所為之管制。是法律規定廠商如有此類行為

        者，辦理招標之採購機關即不予發還其所繳納之押標金

        ，或就已發還者予以追繳，核其性質，乃以公權力強制

        實現廠商參與投標時所為之擔保。」準此，廠商有不正

        當競爭行為，違反投標應遵循程序，以致獲得不正優勢

        或有其他妨礙採購程序公正情事者，招標機關即得不予

        發還押標金，以為懲罰，始能維護政府採購公平性

　　　　、公正性及「效能競爭」之目標。是以關於政府採購法

        第31條笫2項不予發還押標金事由之解釋，不宜過嚴，

        以免造成機關欠缺維護採購秩序手段之窘境。

　　　⑶原告與兆徠公司、佾聯網公司共同進行「驗測前模擬考

        」之行為，使原告成為唯一在驗測前曾經操作、瞭解驗

        測實境之投標廠商；若無沒收押標金之措施，則其他廠

        商難以信賴採購之公正環境與正當競爭秩序。且原告與

        兆徠公司、佾聯網公司之上開行為，乃藉由佾聯網公司

        進行被告設備維護工作之機會而為，更有違反政府採購

        法施行細則第38條第1項第4款「因履行機關契約而知悉

        其他廠商無法知悉或應秘密之資訊之廠商，於使用該等

        資訊有利於該廠商得標之採購」情形，更加證明被告沒

        收押標金之必要性。

　　　⑷遵循採購規範及機關公告招標程序之誠實廠商，不僅無

        從預先排練，更無法以試行驗測藉以增加熟悉度或據以

        調整，與違反採購程序重要規範之原告相較，顯然處於

        劣勢。前者於被告所進行之驗測展現初次實作之成績，

        後者展現的卻是演練過且調整過之成果，如此差異所造

        成之不公，顯已破壞系爭採購案原有之公平競爭環境，

        所得出之結果亦將無法實際體現各廠商能力。被告依政

        府採購法及工程會通案性認定函釋，對原告為不予發還

        押標金之處分，乃有必要，且未逸脫政府採購法之規範

　　　　，要屬適法有據。

　　⒉依監視器畫面及監視系統操作紀錄足認原告與兆徠公司擅

　　　自試行驗測之客觀事實：

　　　⑴系爭採購案有須以實際操作方式得知攝影機效能是否可

        完成指定任務之採購需求，因此招標文件評選須知規定

        中訂有占分40分之「2.廠商技術能力及系統設備品質」

        第(3)點為攝影機功能分析（POC驗測項目）功能驗測。

        為求驗測結果能真實反映各投標廠商之能力與技術、規

        格水準，並維護公平性，被告未允許各投標廠商可「試

        行驗測」。被告於113年3月6日上午辦理驗測說明會及

        抽籤決定驗測順序，結果為113年3月11日上午由中興保

        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進行驗測，同日下午由原告進行驗

        測，113年3月12日由大同股份有限公司進行驗測。

　　　⑵113年3月6日下午原告之合作廠商兆徠公司指派2位人員

        攜帶設備，由被告既有設備維護廠商佾聯網公司人員帶

        領進入被告地下1樓CCTV維護廠商辦公室；其中一名人

        員之鞋、眼鏡、背包及水壺與113年3月11日正式進行驗

        測時，核對身分不符資格而遭驅逐出場之兆徠公司人員

        相同，堪認該名人員為兆徕公司之同一人員。又被告監

        視系統Logging紀錄顯示113年3月6日下午有啟動器機器

        DESKTOP-JNOUU99(即佾聯網公司電腦名稱），於14時28

        分許登入POC帳號，以系統連接型號IB9387-EHTV-V3與S

        D9384-EHL攝影機（與原告提送之攝影機型號相同）裝

        置，至同日17時26分許始登出。又由113年3月6日及同

        年月11日監視器畫面可見，113年3月6日13時25分許，

        有著紅衣人員拉一推車運送一箱物品進CCTV維護廠商辦

        公室，同日18時許該紅衣人員離去之際，並未拉推車，

        直至113年3月11日，始有藍衣人員自CCTV維護廠商辦公

        室分次運出器材，比對前述113年3月6日14時28分許登

        入POC驗測帳號，可見該器材即包含前述原告用以驗測

        之攝影設備。以上事實經過已足堪認定原告、兆徠公司

        、佾聯網公司合謀自行進行「驗測前模擬考」不當取得

        競爭優勢等語。

　㈡聲明：駁回原告之訴。

四、本院判斷：

  ㈠前揭事實概要所載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卷附系爭採

    購案公開招標公告、投標廠商及合作意向書廠商關係彙整表

    與所附參與合作同意書、佾聯網公司與被告間「臺中港年度

    監控系統資訊服務暨清潔維護保養」契約封面及首頁、113

    年3月6日系爭採購案功能驗測(POC)說明會議紀錄、被告113

    年3月6日及3月11日監視器錄影畫面截圖、監視系統Logging

    檔螢幕顯示畫面截圖、系爭採購案驗測資料表、被告113年6

    月13日中港維字第0000000000號函、原處分、異議處理結果

    及申訴審議判斷等書件可稽(見申訴審議卷第81至84頁，本

    院卷第51至96頁、第151至166頁、第185至202頁)，堪認為

    真實。

  ㈡按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2項第7款規定：「廠商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其所繳納之押標金，不予發還；其未依招標文件規定

    繳納或已發還者，並予追繳：……七、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有

    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第50條第1項第7款規定：

    「投標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經機關於開標前發現者，其所

    投之標應不予開標；於開標後發現者，應不決標予該廠商：

    ……七、其他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工程會108年9

    月16日令：「依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2項第7款規定修正認定

    機關辦理採購，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屬『其他經主管機

    關認定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情形，並自即日生

    效：……。二、有政府採購法第50條第1項第5款、第7款情形

    之一。……」

　㈢惟按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2項第7款係授權主管機關就同項第1

    款至第6款以外有影響採購公正之其他違反法令行為，作成

    一般性認定之法規命令，以補充該款之構成要件。凡未經主

    管機關事先作成法規命令予以認定之違反法令行為，採購機

    關不得逕自評價其有影響採購公正，而依據該款規定，對廠

    商作成不發還或追繳押標金之行政處分。再者，主管機關依

    上開授權規定為一般性認定，係將符合「有影響採購公正」

    概念之相關違反法令行為予以特定類型化，其內容必須明確

    至可以涵攝個案具體行為態樣之程度，而非由採購機關於適

    用時自行判斷廠商行為是否有影響採購公正。換言之，若主

    管機關所發布之法規命令內容，並未就該款所稱「有影響採

    購公正」概念予以特定類型化，無從涵攝個案之具體行為態

    樣，自不能據以補充此款規定之要件，不得援為執法之準據

    （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上字第535號、第681號判決意旨照

    ）。

　㈣觀諸卷附原處分載謂：「貴公司參與本分公司『113年及114年

    臺中港光纖管道建置及增設攝影機相關設備工程』採購案，

    經發現有第50條第1項第7款『其他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

    行為』情形，爰本公司不予發還押標金，請查照。」等語（

    見本院卷第53頁）。且被告於申訴審議程序中雖補充引據上

    開工程會108年9月6日令作為原告行為屬於經主管機關認定

    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態樣之法令依據，並經申訴

    審議判斷予採酌，亦有被告之陳述意見書及申訴審議判斷書

    在卷可稽（分見申訴審議卷第98至99頁及本院卷第90頁

　　）。

　㈤惟核諸政府採購法第50條第1項第7款「其他影響採購公正之

    違反法令行為」與第31條第2項第7款「其他……有影響採購公

    正之違反法令行為者」之詞彙文義並無差別，二者同屬於抽

    象性之概括條款。觀諸工程會108年9月6日令雖載謂：「……

    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屬『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有影響採

    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情形，並自即日生效：……二、有政

    府採購法第50條第1項……第7款情形之一」等語，但政府採購

    法第50條第1項第7款係規定「其他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

    行為」，顯非如同項第1至6款明定具體情形，則該令此部分

    之認定，實質上等同重申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2項第7款規定

    之內容，明顯未依第31條第2項第7款之規範意旨，將「有影

    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予以特定類型化，為一般認定

    ，自不生補充此款要件之效果，不得援為對廠商不發還或追

    繳押標金之準據。

　㈥是故，依上開工程會108年9月6日令規定內容，尚不能謂已將

    原告行為具體認定屬於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2項第7款所稱有

    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被告據以作成原處分不予發

    還原告已繳納之押標金，適用法令即有違誤，異議處理結果

    及申訴審議判斷予以維持，亦有未合。

  ㈦關於原告合併請求被告返還押標金及法定遲延利息部分：

　　⒈按「機關對於廠商所繳納之押標金，應於決標後無息發還

      未得標之廠商。廢標時，亦同。」為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

      1項所明定。準此以論，機關辦理政府採購案經宣布廢標

      者，參與投標廠商若無同條第2項規定之情形，機關即應

      發還其繳納之押標金。又機關雖經作成不予發還廠商所繳

      納之押標金之行政處分，但該處分已經行政法院判決撤銷

      而失效者，該廠商自得合併請求機關返還其繳納之押標金

　　　。

　　⒉復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

      ，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

      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

      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

      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

      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

      率為百分之五。」分別為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

      項前段及第203條所規定。

　　⒊本件原處分既因違法應予撤銷，而失其效力，則其原規制

      不予發還押標金之法律效果，即無從據以執行。原告請求

      被告應返還原告已繳納之押標金800萬元，於法自屬有據

　　　。再者，原告請求被告應返還上開押標金之訴狀係於114

      年5月9日送達被告等情，有卷附原告提出之行政訴訟追加

      訴之聲明暨準備一狀及送達證書可憑 （分見本院卷第238

      頁及第337頁），復經兩造一致確認無誤在卷（見本院卷

      第312頁）。從而，原告請求被告返還遭追繳之押標金800

      萬元及自追加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4年5月10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核屬有據，亦應

      准許。

　　⒋本件被告應負返還原告所繳納之押標金之義務規範為政府

      採購法第31條第1項，原告援引公法上不當得利之法律關

      係作為其請求權之基礎，於法固有未洽，但依前開說明，

      其請求仍屬正當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處分容有上揭違誤，異議處理結果及申訴審議

    判斷未予糾正，亦有未合。原告訴請撤銷原處分、異議處理

    結果，申訴審議判斷，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又原處分既經

    撤銷，則原告請求被告返還押標金800萬元，及自行政訴訟

    追加訴之聲明暨準備一狀送達之翌日（即114年5月10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當屬有據，亦應

    准許。

六、本件為判決基礎之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核

    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3  　日

                        審判長法官  蔡紹良

　　　　　　      　　　　　　法官  陳怡君

　　　　　　　　　　　　　　　法官  黃司熒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表

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

按他造人數附繕本）；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

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未表

明上訴理由者，逕以裁定駁回。

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但符合下列情

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 2.稅務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3.專利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本案之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訴訟代理人。 1.當事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 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當事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當事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㈠、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3　　日

                              書記官  詹靜宜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4年度訴字第14號
114年7月16日辯論終結
原      告  全壕營造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黃月冠              
訴訟代理人  洪祺皓  律師
            楊哲瑋  律師
被      告  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臺中港務分公司


代  表  人  林春福              
訴訟代理人  吳梓生  律師
複 代理 人  林冠亨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因返還押標金事件，原告不服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中華民國113年11月8日訴1130189號採購申訴審議判斷，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處分、異議處理結果及申訴審議判斷均撤銷。
二、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800萬元，暨自民國114年5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本件原告起訴時狀載訴之聲明為：被告民國113年6月14日中港維字第0000000000號函（下稱原處分)、113年7月15日中港維字第0000000000號函（下稱異議處理結果)及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下稱工程會）113年11月8日訴1130189號採購申訴審議判斷(下稱申訴審議判斷)均撤銷（見本院卷第12頁），嗣於114年5月9日具狀追加訴之聲明二：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800萬元，暨自行政訴訟追加訴之聲明暨準備一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238頁）。經核原告係依行政訴訟法第7條規定，於所提撤銷訴訟程序中，就合併請求被告應返還其已繳納之押標金，於程序上，自為法所許。
貳、實體方面：
一、事實概要：
    被告以公開招標方式辦理「113年及114年臺中港光纖管道建置及增設攝影機相關設備工程」採購案（下稱系爭採購案)
　　，預算金額1億6,124萬6,387元，採最有利標之決標方式，押標金為800萬元。系爭採購案於113年2月22日開標，計有原告、大同股份有限公司、中興保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3家廠商投標。被告於113年3月6日上午9時30分召開系爭採購案功能驗測(POC)說明會，並訂於同年月11日、12日分別進行POC驗測。原告之合作意向廠商兆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兆徠公司）於113年3月6日下午未經許可先行攜帶原告所提服務建議書提送之相關設備，經被告之監視系統維護廠商佾聯網企業有限公司（下稱佾聯網公司）人員陪同進入被告機房，使用POC驗測帳號登入監視系統操作。被告於113年3月11日正式POC驗測時，發現原告進入驗測會場人員之4人中有1人為上開進入被告機房之兆徠公司人員，即以不符規定為由，禁止其參加當日驗測。嗣後被告認定原告有藉由兆徠公司於驗測日前先登入監視系統操作，以利正式POC驗測前有較佳之熟悉度，而影響評選委員評分之虞的不公平行為，該當政府採購第50條第1項第7款所定「其他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以113年6月13日中港維字第0000000000號函宣布廢標，並依同法第31條第2項第7款規定作成原處分，通知原告不予發還押標金800萬元。原告不服，向被告提出異議，遭被告以異議處理結果維持原處分後，向工程會提出申訴，經工程會以申訴審議判斷駁回，原告仍不服，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㈠主張要旨：
    ⒈本案並無構成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2項第7款之規定，被告逕自作成不予發還原告押標金之處分，顯已違反行政程序法第4條之依法行政原則：
      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2項第7款規定，投標廠商有其他經主
　　　管機關認定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其所繳納之押
　　　標金，不予發還。此規定應至少存有「經主管機關認定」
　　　、「有影響採購公正」、「違反法令行為」等3項要件，
　　　其中所謂「經主管機關認定」之要件，依同法第9條之規
　　　定係指「經工程會認定」。被告雖依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
　　　2項第7款作成原處分，然細繹原處分及異議處理結果可知
　　　，被告不僅未提出任何與工程會相關之文件，亦未指明原
　　　告係違反何法令，而有構成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2項第7款
　　　之「經主管機關認定」及「違反法令行為」之構成要件。
　　　又兆徠公司之人員既於驗測當日未參與驗測過程，自無可
　　　能造成任何不公平之行為，而與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2項
　　　第7款之「有影響採購公正」之構成要件未合，被告逕自
　　　作成不予發還原告押標金之處分，已違反行政程序法第4
　　　條之依法行政原則。
    ⒉被告異議處理結果所檢附之附件無法推論原告有造成不公行為，被告就系爭採購案事實均未詳查，違反行政程序法第9條「有利不利一體注意」原則，且被告作成原處分之理由亦存有前後矛盾之違誤：
　　　⑴觀諸被告異議處理結果所檢附之6張監視器畫面截圖，均為走廊、大廳、電梯等公共空間畫面截圖，且監視器畫面截圖中，不僅未有原告員工，亦無任何相關人員實際操作監視系統之畫面。另細觀被告另提出之2張監視系統操作紀錄畫面截圖可知，該監視系統操作紀錄於「描述」欄位應有逐一記載監視系統操作過裎，然被告所提出之操作紀錄卻僅有「帳號登入」及「帳號登出」之紀錄。原告人員於113年3月6日當日不僅未進入B1監視系統維護廠商辦公室，亦未與兆徠公司或監視系統維護廠商有任何接觸，被告所提出之6張監視器畫面及監視系統操作紀錄畫面截圖，不足以推論原告有造成不公平行為。
　　　⑵被告有監視系統操作紀錄之查看權限，既由監視器畫面及監視系統操作紀錄中知悉兆徠公司有於113年3月6日接洽佾聯網公司並登入帳號等行為，則被告自應通知相關當事人陳述意見以調查本案事實，以了解兆徠公司於113年3月6日是否有實際模擬功能驗測之行為。然被告竟捨此不為，不僅未通知相關當事人陳述意見，亦不願調查完整監視系統操作紀錄，僅憑6張監視器書面截圖及2張監視系統操作紀錄畫面裁圖，即臆測原告有造成不公平行為。顯見，被告就本案事實未詳加調查，應有違反行政程序法第9條「有利不利一體注意」原則。
　　　⑶縱認兆徠公司有於113年3月6日提前模擬驗測功能，然被告已明確自認兆徠公司之人員於驗測當日並未參與驗測過程，自無可能造成任何不公平之行為。顯見，被告以原告似藉由兆徠公司於驗測日前事先登入監視系統操作，以利正式P0C前有較佳熟悉度及表現，造成不公平行為，致影響評選委員評分之虞為由作成原處分，即存有前後矛盾之違誤。
　　⒊工程會申訴審議判斷之判斷理由不僅有諸多論理跳躍、判斷不備理由、論理前後矛盾之嚴重違誤，亦存有明顯違背現行司法實務見解之違法事由：
　　　⑴申訴審議判斷不僅未查明佾聯網公司與兆徠公司於113年3月6日是否有從事與驗測相關之行為，且未說明113年3月6日之事件與原告有何關聯，即遽認原告有藉由兆徠公司，於測驗日前先登入監視系統操作，以利正式POC驗測前有較佳之熟悉度乙節，顯有論理跳躍及判斷不備理由之違誤。且申訴審議判斷已明確認定兆徠公司人員於驗測當日並未參與驗測過程，則申訴審議判斷認定系爭採購案應認屬有影響評選委員評分之虞的不公平行為云云，更有前後論理矛盾之違法。
　　　⑵申訴審議判斷認原告違反評選須知關於POC驗測之意旨，並影響被告依政府採購法第1條、笫6條笫1項意旨公平辦理系爭採購案之遂行，亦與同法施行細則第38條笫1項笫4款所定相符。惟細繹政府採購法第1條、第6條第1項及同法施行細則第38條第1項第4款規定可知，申訴審議判斷所援引之條文均係規範被告或被告之履約廠商，而與原告全然無涉，原告自無可能違反前開條款之規定，申訴審議判斷不僅違背論理法則，亦有適用法令顯有錯誤之違法。
　　　⑶依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上字第535號、110年度上字第681號、111年度上字第43號判決等實務見解可知，申訴審議判斷所援引之工程會108年9月16日工程企字第0000000000號令（下稱工程會108年9月16日令）因違反法律明確性、法律安定性、預見可能性等法治國原則，而不得作為執法依據。然申訴審議判斷竟未查明，仍以工程會108年9月16日令作為執法依據，駁回原告所提之申訴，有適用法令嚴重錯誤之違法。
    ⒋原告於系爭採購案投標時已繳納押標金800萬元予被告，被告迄今未返還，原處分既屬違法而應予撤銷，被告受領押標金即屬無法律上原因受有利益，應依公法上不當得利關係返還。又就公法上不當得利所生遲延之問題應類推適用民法第233條第1項規定給付遲延利息。至於公法中請求給付遲延利息利率之計算，因行政程序法中並無相類規定，應可類推適用民法第203條規定以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之，是原告請求被告返還已繳納之押標金800萬元，及請求被告附加自追加訴之聲明暨準備一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5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
  ㈡聲明：
　　一、原處分、異議結果及申訴審議判斷均撤銷。
　　二、被告應給付原告800萬元，暨自行政訴訟追加訴之聲明暨準備一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答辯要旨：
　　⒈原告行為顯屬影響採購公正之違法行為，被告依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2項第7款規定作成沒收押標金之處分，並無違誤：
　　　⑴依最高行政法院111年度上字第766號判決及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10年度訴字第502號判決意旨，工程會108年9月16日令示投標廠商如有採購法第50條第1項第7款之情形者，即屬同法第31條第2項第7款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為有效之法規命令，被告據此決定不予發還押標金，即無違誤。
　　　⑵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2項規定之作用，乃在確認競標者於競標過程中實際破壞「自由市場效率」競爭機制情況下，為制裁競標者「實害」行為，將原本預供（締約成功後）債務不履行賠償使用之預繳押標金予以沒收。其帶有懲罰嚴重違規競標者之作用，而具備行政罰之規範特徵（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9年度訴字第235號判決意旨參照）。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判字第681號判決亦明揭：「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2項第7款之規定，旨在建立政府採購制度能依公平、公開之採購程序，提升採購效率與功能，並確保採購品質為目的，確保全體投標者均能遵照投標應行注意本項以踐行相關程序，其有防範投標人妨礙程序公正之作用。亦即投標廠商繳納押標金，係為確保投標公正目的，避免不當或違法行為介入，而為辦理招標機關所為之管制。是法律規定廠商如有此類行為者，辦理招標之採購機關即不予發還其所繳納之押標金，或就已發還者予以追繳，核其性質，乃以公權力強制實現廠商參與投標時所為之擔保。」準此，廠商有不正當競爭行為，違反投標應遵循程序，以致獲得不正優勢或有其他妨礙採購程序公正情事者，招標機關即得不予發還押標金，以為懲罰，始能維護政府採購公平性
　　　　、公正性及「效能競爭」之目標。是以關於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笫2項不予發還押標金事由之解釋，不宜過嚴，以免造成機關欠缺維護採購秩序手段之窘境。
　　　⑶原告與兆徠公司、佾聯網公司共同進行「驗測前模擬考」之行為，使原告成為唯一在驗測前曾經操作、瞭解驗測實境之投標廠商；若無沒收押標金之措施，則其他廠商難以信賴採購之公正環境與正當競爭秩序。且原告與兆徠公司、佾聯網公司之上開行為，乃藉由佾聯網公司進行被告設備維護工作之機會而為，更有違反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38條第1項第4款「因履行機關契約而知悉其他廠商無法知悉或應秘密之資訊之廠商，於使用該等資訊有利於該廠商得標之採購」情形，更加證明被告沒收押標金之必要性。
　　　⑷遵循採購規範及機關公告招標程序之誠實廠商，不僅無從預先排練，更無法以試行驗測藉以增加熟悉度或據以調整，與違反採購程序重要規範之原告相較，顯然處於劣勢。前者於被告所進行之驗測展現初次實作之成績，後者展現的卻是演練過且調整過之成果，如此差異所造成之不公，顯已破壞系爭採購案原有之公平競爭環境，所得出之結果亦將無法實際體現各廠商能力。被告依政府採購法及工程會通案性認定函釋，對原告為不予發還押標金之處分，乃有必要，且未逸脫政府採購法之規範
　　　　，要屬適法有據。
　　⒉依監視器畫面及監視系統操作紀錄足認原告與兆徠公司擅
　　　自試行驗測之客觀事實：
　　　⑴系爭採購案有須以實際操作方式得知攝影機效能是否可完成指定任務之採購需求，因此招標文件評選須知規定中訂有占分40分之「2.廠商技術能力及系統設備品質」第(3)點為攝影機功能分析（POC驗測項目）功能驗測。為求驗測結果能真實反映各投標廠商之能力與技術、規格水準，並維護公平性，被告未允許各投標廠商可「試行驗測」。被告於113年3月6日上午辦理驗測說明會及抽籤決定驗測順序，結果為113年3月11日上午由中興保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進行驗測，同日下午由原告進行驗測，113年3月12日由大同股份有限公司進行驗測。
　　　⑵113年3月6日下午原告之合作廠商兆徠公司指派2位人員攜帶設備，由被告既有設備維護廠商佾聯網公司人員帶領進入被告地下1樓CCTV維護廠商辦公室；其中一名人員之鞋、眼鏡、背包及水壺與113年3月11日正式進行驗測時，核對身分不符資格而遭驅逐出場之兆徠公司人員相同，堪認該名人員為兆徕公司之同一人員。又被告監視系統Logging紀錄顯示113年3月6日下午有啟動器機器DESKTOP-JNOUU99(即佾聯網公司電腦名稱），於14時28分許登入POC帳號，以系統連接型號IB9387-EHTV-V3與SD9384-EHL攝影機（與原告提送之攝影機型號相同）裝置，至同日17時26分許始登出。又由113年3月6日及同年月11日監視器畫面可見，113年3月6日13時25分許，有著紅衣人員拉一推車運送一箱物品進CCTV維護廠商辦公室，同日18時許該紅衣人員離去之際，並未拉推車，直至113年3月11日，始有藍衣人員自CCTV維護廠商辦公室分次運出器材，比對前述113年3月6日14時28分許登入POC驗測帳號，可見該器材即包含前述原告用以驗測之攝影設備。以上事實經過已足堪認定原告、兆徠公司、佾聯網公司合謀自行進行「驗測前模擬考」不當取得競爭優勢等語。
　㈡聲明：駁回原告之訴。
四、本院判斷：
  ㈠前揭事實概要所載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卷附系爭採購案公開招標公告、投標廠商及合作意向書廠商關係彙整表與所附參與合作同意書、佾聯網公司與被告間「臺中港年度監控系統資訊服務暨清潔維護保養」契約封面及首頁、113年3月6日系爭採購案功能驗測(POC)說明會議紀錄、被告113年3月6日及3月11日監視器錄影畫面截圖、監視系統Logging檔螢幕顯示畫面截圖、系爭採購案驗測資料表、被告113年6月13日中港維字第0000000000號函、原處分、異議處理結果及申訴審議判斷等書件可稽(見申訴審議卷第81至84頁，本院卷第51至96頁、第151至166頁、第185至202頁)，堪認為真實。
  ㈡按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2項第7款規定：「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所繳納之押標金，不予發還；其未依招標文件規定繳納或已發還者，並予追繳：……七、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第50條第1項第7款規定：「投標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經機關於開標前發現者，其所投之標應不予開標；於開標後發現者，應不決標予該廠商：……七、其他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工程會108年9月16日令：「依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2項第7款規定修正認定機關辦理採購，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屬『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情形，並自即日生效：……。二、有政府採購法第50條第1項第5款、第7款情形之一。……」
　㈢惟按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2項第7款係授權主管機關就同項第1款至第6款以外有影響採購公正之其他違反法令行為，作成一般性認定之法規命令，以補充該款之構成要件。凡未經主管機關事先作成法規命令予以認定之違反法令行為，採購機關不得逕自評價其有影響採購公正，而依據該款規定，對廠商作成不發還或追繳押標金之行政處分。再者，主管機關依上開授權規定為一般性認定，係將符合「有影響採購公正」概念之相關違反法令行為予以特定類型化，其內容必須明確至可以涵攝個案具體行為態樣之程度，而非由採購機關於適用時自行判斷廠商行為是否有影響採購公正。換言之，若主管機關所發布之法規命令內容，並未就該款所稱「有影響採購公正」概念予以特定類型化，無從涵攝個案之具體行為態樣，自不能據以補充此款規定之要件，不得援為執法之準據（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上字第535號、第681號判決意旨照）。
　㈣觀諸卷附原處分載謂：「貴公司參與本分公司『113年及114年臺中港光纖管道建置及增設攝影機相關設備工程』採購案，經發現有第50條第1項第7款『其他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情形，爰本公司不予發還押標金，請查照。」等語（見本院卷第53頁）。且被告於申訴審議程序中雖補充引據上開工程會108年9月6日令作為原告行為屬於經主管機關認定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態樣之法令依據，並經申訴審議判斷予採酌，亦有被告之陳述意見書及申訴審議判斷書在卷可稽（分見申訴審議卷第98至99頁及本院卷第90頁
　　）。
　㈤惟核諸政府採購法第50條第1項第7款「其他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與第31條第2項第7款「其他……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者」之詞彙文義並無差別，二者同屬於抽象性之概括條款。觀諸工程會108年9月6日令雖載謂：「……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屬『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情形，並自即日生效：……二、有政府採購法第50條第1項……第7款情形之一」等語，但政府採購法第50條第1項第7款係規定「其他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顯非如同項第1至6款明定具體情形，則該令此部分之認定，實質上等同重申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2項第7款規定之內容，明顯未依第31條第2項第7款之規範意旨，將「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予以特定類型化，為一般認定，自不生補充此款要件之效果，不得援為對廠商不發還或追繳押標金之準據。
　㈥是故，依上開工程會108年9月6日令規定內容，尚不能謂已將原告行為具體認定屬於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2項第7款所稱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被告據以作成原處分不予發還原告已繳納之押標金，適用法令即有違誤，異議處理結果及申訴審議判斷予以維持，亦有未合。
  ㈦關於原告合併請求被告返還押標金及法定遲延利息部分：
　　⒈按「機關對於廠商所繳納之押標金，應於決標後無息發還未得標之廠商。廢標時，亦同。」為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1項所明定。準此以論，機關辦理政府採購案經宣布廢標者，參與投標廠商若無同條第2項規定之情形，機關即應發還其繳納之押標金。又機關雖經作成不予發還廠商所繳納之押標金之行政處分，但該處分已經行政法院判決撤銷而失效者，該廠商自得合併請求機關返還其繳納之押標金
　　　。
　　⒉復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五。」分別為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及第203條所規定。
　　⒊本件原處分既因違法應予撤銷，而失其效力，則其原規制不予發還押標金之法律效果，即無從據以執行。原告請求被告應返還原告已繳納之押標金800萬元，於法自屬有據
　　　。再者，原告請求被告應返還上開押標金之訴狀係於114年5月9日送達被告等情，有卷附原告提出之行政訴訟追加訴之聲明暨準備一狀及送達證書可憑 （分見本院卷第238頁及第337頁），復經兩造一致確認無誤在卷（見本院卷第312頁）。從而，原告請求被告返還遭追繳之押標金800萬元及自追加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4年5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核屬有據，亦應准許。
　　⒋本件被告應負返還原告所繳納之押標金之義務規範為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1項，原告援引公法上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作為其請求權之基礎，於法固有未洽，但依前開說明，其請求仍屬正當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處分容有上揭違誤，異議處理結果及申訴審議判斷未予糾正，亦有未合。原告訴請撤銷原處分、異議處理結果，申訴審議判斷，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又原處分既經撤銷，則原告請求被告返還押標金800萬元，及自行政訴訟追加訴之聲明暨準備一狀送達之翌日（即114年5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當屬有據，亦應准許。
六、本件為判決基礎之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3  　日
                        審判長法官  蔡紹良
　　　　　　      　　　　　　法官  陳怡君
　　　　　　　　　　　　　　　法官  黃司熒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未表明上訴理由者，逕以裁定駁回。
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
2.稅務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3.專利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本案之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訴訟代理人。

		1.當事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 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當事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當事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㈠、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3　　日
                              書記官  詹靜宜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4年度訴字第14號

114年7月16日辯論終結

原      告  全壕營造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黃月冠              

訴訟代理人  洪祺皓  律師

            楊哲瑋  律師

被      告  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臺中港務分公司



代  表  人  林春福              

訴訟代理人  吳梓生  律師

複 代理 人  林冠亨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因返還押標金事件，原告不服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中華民國113年11月8日訴1130189號採購申訴審議判斷，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處分、異議處理結果及申訴審議判斷均撤銷。

二、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800萬元，暨自民國114年5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本件原告起訴時狀載訴之聲明為：被告民國113年6月14日中港維字第0000000000號函（下稱原處分)、113年7月15日中港維字第0000000000號函（下稱異議處理結果)及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下稱工程會）113年11月8日訴1130189號採購申訴審議判斷(下稱申訴審議判斷)均撤銷（見本院卷第12頁），嗣於114年5月9日具狀追加訴之聲明二：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800萬元，暨自行政訴訟追加訴之聲明暨準備一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238頁）。經核原告係依行政訴訟法第7條規定，於所提撤銷訴訟程序中，就合併請求被告應返還其已繳納之押標金，於程序上，自為法所許。

貳、實體方面：

一、事實概要：

    被告以公開招標方式辦理「113年及114年臺中港光纖管道建置及增設攝影機相關設備工程」採購案（下稱系爭採購案)

　　，預算金額1億6,124萬6,387元，採最有利標之決標方式，押標金為800萬元。系爭採購案於113年2月22日開標，計有原告、大同股份有限公司、中興保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3家廠商投標。被告於113年3月6日上午9時30分召開系爭採購案功能驗測(POC)說明會，並訂於同年月11日、12日分別進行POC驗測。原告之合作意向廠商兆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兆徠公司）於113年3月6日下午未經許可先行攜帶原告所提服務建議書提送之相關設備，經被告之監視系統維護廠商佾聯網企業有限公司（下稱佾聯網公司）人員陪同進入被告機房，使用POC驗測帳號登入監視系統操作。被告於113年3月11日正式POC驗測時，發現原告進入驗測會場人員之4人中有1人為上開進入被告機房之兆徠公司人員，即以不符規定為由，禁止其參加當日驗測。嗣後被告認定原告有藉由兆徠公司於驗測日前先登入監視系統操作，以利正式POC驗測前有較佳之熟悉度，而影響評選委員評分之虞的不公平行為，該當政府採購第50條第1項第7款所定「其他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以113年6月13日中港維字第0000000000號函宣布廢標，並依同法第31條第2項第7款規定作成原處分，通知原告不予發還押標金800萬元。原告不服，向被告提出異議，遭被告以異議處理結果維持原處分後，向工程會提出申訴，經工程會以申訴審議判斷駁回，原告仍不服，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㈠主張要旨：

    ⒈本案並無構成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2項第7款之規定，被告逕自作成不予發還原告押標金之處分，顯已違反行政程序法第4條之依法行政原則：

      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2項第7款規定，投標廠商有其他經主

　　　管機關認定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其所繳納之押

　　　標金，不予發還。此規定應至少存有「經主管機關認定」

　　　、「有影響採購公正」、「違反法令行為」等3項要件，

　　　其中所謂「經主管機關認定」之要件，依同法第9條之規

　　　定係指「經工程會認定」。被告雖依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

　　　2項第7款作成原處分，然細繹原處分及異議處理結果可知

　　　，被告不僅未提出任何與工程會相關之文件，亦未指明原

　　　告係違反何法令，而有構成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2項第7款

　　　之「經主管機關認定」及「違反法令行為」之構成要件。

　　　又兆徠公司之人員既於驗測當日未參與驗測過程，自無可

　　　能造成任何不公平之行為，而與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2項

　　　第7款之「有影響採購公正」之構成要件未合，被告逕自

　　　作成不予發還原告押標金之處分，已違反行政程序法第4

　　　條之依法行政原則。

    ⒉被告異議處理結果所檢附之附件無法推論原告有造成不公行為，被告就系爭採購案事實均未詳查，違反行政程序法第9條「有利不利一體注意」原則，且被告作成原處分之理由亦存有前後矛盾之違誤：

　　　⑴觀諸被告異議處理結果所檢附之6張監視器畫面截圖，均為走廊、大廳、電梯等公共空間畫面截圖，且監視器畫面截圖中，不僅未有原告員工，亦無任何相關人員實際操作監視系統之畫面。另細觀被告另提出之2張監視系統操作紀錄畫面截圖可知，該監視系統操作紀錄於「描述」欄位應有逐一記載監視系統操作過裎，然被告所提出之操作紀錄卻僅有「帳號登入」及「帳號登出」之紀錄。原告人員於113年3月6日當日不僅未進入B1監視系統維護廠商辦公室，亦未與兆徠公司或監視系統維護廠商有任何接觸，被告所提出之6張監視器畫面及監視系統操作紀錄畫面截圖，不足以推論原告有造成不公平行為。

　　　⑵被告有監視系統操作紀錄之查看權限，既由監視器畫面及監視系統操作紀錄中知悉兆徠公司有於113年3月6日接洽佾聯網公司並登入帳號等行為，則被告自應通知相關當事人陳述意見以調查本案事實，以了解兆徠公司於113年3月6日是否有實際模擬功能驗測之行為。然被告竟捨此不為，不僅未通知相關當事人陳述意見，亦不願調查完整監視系統操作紀錄，僅憑6張監視器書面截圖及2張監視系統操作紀錄畫面裁圖，即臆測原告有造成不公平行為。顯見，被告就本案事實未詳加調查，應有違反行政程序法第9條「有利不利一體注意」原則。

　　　⑶縱認兆徠公司有於113年3月6日提前模擬驗測功能，然被告已明確自認兆徠公司之人員於驗測當日並未參與驗測過程，自無可能造成任何不公平之行為。顯見，被告以原告似藉由兆徠公司於驗測日前事先登入監視系統操作，以利正式P0C前有較佳熟悉度及表現，造成不公平行為，致影響評選委員評分之虞為由作成原處分，即存有前後矛盾之違誤。

　　⒊工程會申訴審議判斷之判斷理由不僅有諸多論理跳躍、判斷不備理由、論理前後矛盾之嚴重違誤，亦存有明顯違背現行司法實務見解之違法事由：

　　　⑴申訴審議判斷不僅未查明佾聯網公司與兆徠公司於113年3月6日是否有從事與驗測相關之行為，且未說明113年3月6日之事件與原告有何關聯，即遽認原告有藉由兆徠公司，於測驗日前先登入監視系統操作，以利正式POC驗測前有較佳之熟悉度乙節，顯有論理跳躍及判斷不備理由之違誤。且申訴審議判斷已明確認定兆徠公司人員於驗測當日並未參與驗測過程，則申訴審議判斷認定系爭採購案應認屬有影響評選委員評分之虞的不公平行為云云，更有前後論理矛盾之違法。

　　　⑵申訴審議判斷認原告違反評選須知關於POC驗測之意旨，並影響被告依政府採購法第1條、笫6條笫1項意旨公平辦理系爭採購案之遂行，亦與同法施行細則第38條笫1項笫4款所定相符。惟細繹政府採購法第1條、第6條第1項及同法施行細則第38條第1項第4款規定可知，申訴審議判斷所援引之條文均係規範被告或被告之履約廠商，而與原告全然無涉，原告自無可能違反前開條款之規定，申訴審議判斷不僅違背論理法則，亦有適用法令顯有錯誤之違法。

　　　⑶依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上字第535號、110年度上字第681號、111年度上字第43號判決等實務見解可知，申訴審議判斷所援引之工程會108年9月16日工程企字第0000000000號令（下稱工程會108年9月16日令）因違反法律明確性、法律安定性、預見可能性等法治國原則，而不得作為執法依據。然申訴審議判斷竟未查明，仍以工程會108年9月16日令作為執法依據，駁回原告所提之申訴，有適用法令嚴重錯誤之違法。

    ⒋原告於系爭採購案投標時已繳納押標金800萬元予被告，被告迄今未返還，原處分既屬違法而應予撤銷，被告受領押標金即屬無法律上原因受有利益，應依公法上不當得利關係返還。又就公法上不當得利所生遲延之問題應類推適用民法第233條第1項規定給付遲延利息。至於公法中請求給付遲延利息利率之計算，因行政程序法中並無相類規定，應可類推適用民法第203條規定以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之，是原告請求被告返還已繳納之押標金800萬元，及請求被告附加自追加訴之聲明暨準備一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5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

  ㈡聲明：

　　一、原處分、異議結果及申訴審議判斷均撤銷。

　　二、被告應給付原告800萬元，暨自行政訴訟追加訴之聲明暨準備一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答辯要旨：

　　⒈原告行為顯屬影響採購公正之違法行為，被告依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2項第7款規定作成沒收押標金之處分，並無違誤：

　　　⑴依最高行政法院111年度上字第766號判決及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10年度訴字第502號判決意旨，工程會108年9月16日令示投標廠商如有採購法第50條第1項第7款之情形者，即屬同法第31條第2項第7款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為有效之法規命令，被告據此決定不予發還押標金，即無違誤。

　　　⑵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2項規定之作用，乃在確認競標者於競標過程中實際破壞「自由市場效率」競爭機制情況下，為制裁競標者「實害」行為，將原本預供（締約成功後）債務不履行賠償使用之預繳押標金予以沒收。其帶有懲罰嚴重違規競標者之作用，而具備行政罰之規範特徵（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9年度訴字第235號判決意旨參照）。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判字第681號判決亦明揭：「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2項第7款之規定，旨在建立政府採購制度能依公平、公開之採購程序，提升採購效率與功能，並確保採購品質為目的，確保全體投標者均能遵照投標應行注意本項以踐行相關程序，其有防範投標人妨礙程序公正之作用。亦即投標廠商繳納押標金，係為確保投標公正目的，避免不當或違法行為介入，而為辦理招標機關所為之管制。是法律規定廠商如有此類行為者，辦理招標之採購機關即不予發還其所繳納之押標金，或就已發還者予以追繳，核其性質，乃以公權力強制實現廠商參與投標時所為之擔保。」準此，廠商有不正當競爭行為，違反投標應遵循程序，以致獲得不正優勢或有其他妨礙採購程序公正情事者，招標機關即得不予發還押標金，以為懲罰，始能維護政府採購公平性

　　　　、公正性及「效能競爭」之目標。是以關於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笫2項不予發還押標金事由之解釋，不宜過嚴，以免造成機關欠缺維護採購秩序手段之窘境。

　　　⑶原告與兆徠公司、佾聯網公司共同進行「驗測前模擬考」之行為，使原告成為唯一在驗測前曾經操作、瞭解驗測實境之投標廠商；若無沒收押標金之措施，則其他廠商難以信賴採購之公正環境與正當競爭秩序。且原告與兆徠公司、佾聯網公司之上開行為，乃藉由佾聯網公司進行被告設備維護工作之機會而為，更有違反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38條第1項第4款「因履行機關契約而知悉其他廠商無法知悉或應秘密之資訊之廠商，於使用該等資訊有利於該廠商得標之採購」情形，更加證明被告沒收押標金之必要性。

　　　⑷遵循採購規範及機關公告招標程序之誠實廠商，不僅無從預先排練，更無法以試行驗測藉以增加熟悉度或據以調整，與違反採購程序重要規範之原告相較，顯然處於劣勢。前者於被告所進行之驗測展現初次實作之成績，後者展現的卻是演練過且調整過之成果，如此差異所造成之不公，顯已破壞系爭採購案原有之公平競爭環境，所得出之結果亦將無法實際體現各廠商能力。被告依政府採購法及工程會通案性認定函釋，對原告為不予發還押標金之處分，乃有必要，且未逸脫政府採購法之規範

　　　　，要屬適法有據。

　　⒉依監視器畫面及監視系統操作紀錄足認原告與兆徠公司擅

　　　自試行驗測之客觀事實：

　　　⑴系爭採購案有須以實際操作方式得知攝影機效能是否可完成指定任務之採購需求，因此招標文件評選須知規定中訂有占分40分之「2.廠商技術能力及系統設備品質」第(3)點為攝影機功能分析（POC驗測項目）功能驗測。為求驗測結果能真實反映各投標廠商之能力與技術、規格水準，並維護公平性，被告未允許各投標廠商可「試行驗測」。被告於113年3月6日上午辦理驗測說明會及抽籤決定驗測順序，結果為113年3月11日上午由中興保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進行驗測，同日下午由原告進行驗測，113年3月12日由大同股份有限公司進行驗測。

　　　⑵113年3月6日下午原告之合作廠商兆徠公司指派2位人員攜帶設備，由被告既有設備維護廠商佾聯網公司人員帶領進入被告地下1樓CCTV維護廠商辦公室；其中一名人員之鞋、眼鏡、背包及水壺與113年3月11日正式進行驗測時，核對身分不符資格而遭驅逐出場之兆徠公司人員相同，堪認該名人員為兆徕公司之同一人員。又被告監視系統Logging紀錄顯示113年3月6日下午有啟動器機器DESKTOP-JNOUU99(即佾聯網公司電腦名稱），於14時28分許登入POC帳號，以系統連接型號IB9387-EHTV-V3與SD9384-EHL攝影機（與原告提送之攝影機型號相同）裝置，至同日17時26分許始登出。又由113年3月6日及同年月11日監視器畫面可見，113年3月6日13時25分許，有著紅衣人員拉一推車運送一箱物品進CCTV維護廠商辦公室，同日18時許該紅衣人員離去之際，並未拉推車，直至113年3月11日，始有藍衣人員自CCTV維護廠商辦公室分次運出器材，比對前述113年3月6日14時28分許登入POC驗測帳號，可見該器材即包含前述原告用以驗測之攝影設備。以上事實經過已足堪認定原告、兆徠公司、佾聯網公司合謀自行進行「驗測前模擬考」不當取得競爭優勢等語。

　㈡聲明：駁回原告之訴。

四、本院判斷：

  ㈠前揭事實概要所載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卷附系爭採購案公開招標公告、投標廠商及合作意向書廠商關係彙整表與所附參與合作同意書、佾聯網公司與被告間「臺中港年度監控系統資訊服務暨清潔維護保養」契約封面及首頁、113年3月6日系爭採購案功能驗測(POC)說明會議紀錄、被告113年3月6日及3月11日監視器錄影畫面截圖、監視系統Logging檔螢幕顯示畫面截圖、系爭採購案驗測資料表、被告113年6月13日中港維字第0000000000號函、原處分、異議處理結果及申訴審議判斷等書件可稽(見申訴審議卷第81至84頁，本院卷第51至96頁、第151至166頁、第185至202頁)，堪認為真實。

  ㈡按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2項第7款規定：「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所繳納之押標金，不予發還；其未依招標文件規定繳納或已發還者，並予追繳：……七、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第50條第1項第7款規定：「投標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經機關於開標前發現者，其所投之標應不予開標；於開標後發現者，應不決標予該廠商：……七、其他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工程會108年9月16日令：「依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2項第7款規定修正認定機關辦理採購，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屬『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情形，並自即日生效：……。二、有政府採購法第50條第1項第5款、第7款情形之一。……」

　㈢惟按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2項第7款係授權主管機關就同項第1款至第6款以外有影響採購公正之其他違反法令行為，作成一般性認定之法規命令，以補充該款之構成要件。凡未經主管機關事先作成法規命令予以認定之違反法令行為，採購機關不得逕自評價其有影響採購公正，而依據該款規定，對廠商作成不發還或追繳押標金之行政處分。再者，主管機關依上開授權規定為一般性認定，係將符合「有影響採購公正」概念之相關違反法令行為予以特定類型化，其內容必須明確至可以涵攝個案具體行為態樣之程度，而非由採購機關於適用時自行判斷廠商行為是否有影響採購公正。換言之，若主管機關所發布之法規命令內容，並未就該款所稱「有影響採購公正」概念予以特定類型化，無從涵攝個案之具體行為態樣，自不能據以補充此款規定之要件，不得援為執法之準據（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上字第535號、第681號判決意旨照）。

　㈣觀諸卷附原處分載謂：「貴公司參與本分公司『113年及114年臺中港光纖管道建置及增設攝影機相關設備工程』採購案，經發現有第50條第1項第7款『其他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情形，爰本公司不予發還押標金，請查照。」等語（見本院卷第53頁）。且被告於申訴審議程序中雖補充引據上開工程會108年9月6日令作為原告行為屬於經主管機關認定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態樣之法令依據，並經申訴審議判斷予採酌，亦有被告之陳述意見書及申訴審議判斷書在卷可稽（分見申訴審議卷第98至99頁及本院卷第90頁

　　）。

　㈤惟核諸政府採購法第50條第1項第7款「其他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與第31條第2項第7款「其他……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者」之詞彙文義並無差別，二者同屬於抽象性之概括條款。觀諸工程會108年9月6日令雖載謂：「……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屬『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情形，並自即日生效：……二、有政府採購法第50條第1項……第7款情形之一」等語，但政府採購法第50條第1項第7款係規定「其他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顯非如同項第1至6款明定具體情形，則該令此部分之認定，實質上等同重申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2項第7款規定之內容，明顯未依第31條第2項第7款之規範意旨，將「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予以特定類型化，為一般認定，自不生補充此款要件之效果，不得援為對廠商不發還或追繳押標金之準據。

　㈥是故，依上開工程會108年9月6日令規定內容，尚不能謂已將原告行為具體認定屬於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2項第7款所稱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被告據以作成原處分不予發還原告已繳納之押標金，適用法令即有違誤，異議處理結果及申訴審議判斷予以維持，亦有未合。

  ㈦關於原告合併請求被告返還押標金及法定遲延利息部分：

　　⒈按「機關對於廠商所繳納之押標金，應於決標後無息發還未得標之廠商。廢標時，亦同。」為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1項所明定。準此以論，機關辦理政府採購案經宣布廢標者，參與投標廠商若無同條第2項規定之情形，機關即應發還其繳納之押標金。又機關雖經作成不予發還廠商所繳納之押標金之行政處分，但該處分已經行政法院判決撤銷而失效者，該廠商自得合併請求機關返還其繳納之押標金

　　　。

　　⒉復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五。」分別為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及第203條所規定。

　　⒊本件原處分既因違法應予撤銷，而失其效力，則其原規制不予發還押標金之法律效果，即無從據以執行。原告請求被告應返還原告已繳納之押標金800萬元，於法自屬有據

　　　。再者，原告請求被告應返還上開押標金之訴狀係於114年5月9日送達被告等情，有卷附原告提出之行政訴訟追加訴之聲明暨準備一狀及送達證書可憑 （分見本院卷第238頁及第337頁），復經兩造一致確認無誤在卷（見本院卷第312頁）。從而，原告請求被告返還遭追繳之押標金800萬元及自追加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4年5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核屬有據，亦應准許。

　　⒋本件被告應負返還原告所繳納之押標金之義務規範為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1項，原告援引公法上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作為其請求權之基礎，於法固有未洽，但依前開說明，其請求仍屬正當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處分容有上揭違誤，異議處理結果及申訴審議判斷未予糾正，亦有未合。原告訴請撤銷原處分、異議處理結果，申訴審議判斷，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又原處分既經撤銷，則原告請求被告返還押標金800萬元，及自行政訴訟追加訴之聲明暨準備一狀送達之翌日（即114年5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當屬有據，亦應准許。

六、本件為判決基礎之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3  　日

                        審判長法官  蔡紹良

　　　　　　      　　　　　　法官  陳怡君

　　　　　　　　　　　　　　　法官  黃司熒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未表明上訴理由者，逕以裁定駁回。

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 2.稅務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3.專利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本案之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訴訟代理人。 1.當事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 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當事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當事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㈠、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3　　日

                              書記官  詹靜宜 





